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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0元 /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根据最高回购规模、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8,095,238 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作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用于转换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其中回购股份的 60%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的股份来源，回购股份的 40%拟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经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为有效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完善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创造性，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前提下，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2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0
元 / 股（含）， 根据最高回购规模、 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8,095,23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为有效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约束

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促进公司
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基于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当前实际经营及
财务状况，计划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作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用于转换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其中回购股份的 60%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的股份来源，回购股份的 40%拟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度。 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
用途中的一项或多项，则公司回购的股份中，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
本将相应减少。本次回购的股份，应当按照《公司法》等规定，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

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本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20,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50 元 / 股（含），若按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8,095,23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若按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9,047,61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
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回购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实
施本次回购，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
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数量。

（五）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价格区间或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50 元 / 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

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

和经营情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

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股份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2、如触及以下条件，则股份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

届满。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在股份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回购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股份回购的决议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后，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0.50元 /股（含）的条件下，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8,095,238 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测算，预计可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 19,047,61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或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并全部有限售条件，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1、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测算，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0.50 元 / 股，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38,095,23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191,854,313 13.10% 229,949,551 15.70%
无限售流通股 1,273,016,137 86.90% 1,234,920,899 84.30%
总股本 1,464,870,450 100.00% 1,464,870,450 100.00%

2、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测算，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0.50 元 / 股，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9,047,61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191,854,313 13.10% 210,901,932 14.40%
无限售流通股 1,273,016,137 86.90% 1,253,968,518 85.60%
总股本 1,464,870,450 100.00% 1,464,870,450 100.00%

注：
（1）上述股份变动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
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
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2）在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前，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不参与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质押等。

（十）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
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 867,735.3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92,409.42万元，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40,000 万元全部使
用完毕，按 2019年 12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总资产 4.61%，约占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 5.78%。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
股份回购金额上限，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内择机支付，具有一
定弹性。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
司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未来适宜时机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或转换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有利于建立、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共享机制，提高员工
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 本次回购股份不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

（十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
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亦不存在单独
或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
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内无明确的
减持计划。

如后续上述人员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
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适宜时机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或用
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股
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若公司未能在完成回购并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
内实施上述用途中的一项或多项，则公司回购的股份中，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若发生注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
定，就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宜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公告义务。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形。
若发生注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三）本次办理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
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2、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股份过程中发生的协议、合同及

文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3、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数量等；
4、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

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如遇监管部门有新的要求或者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除涉及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须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
理层依据国家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或市场情况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

5、办理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其他内容。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批程序

《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除上述情形外，公司
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

《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
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司因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用于转换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符合《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及二十五条的相关规
定，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已经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0年 3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以及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三、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

四、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

购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2、公司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

内予以公告；
3、公司将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

股份的数量、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已支付的总金额等；
4、在回购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公司将公告未能实施

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

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内股价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本次回购无

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存在因公司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若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或员

工持股计划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
或员工放弃参与持股计划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
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全部过户至股权激励对象或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4、若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存在因相关方案未能经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债券持有人放弃转股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
转股的风险，存在回购专户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全部过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的风险；

5、若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用于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未使用部分将依法
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依
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的法定程序，
可能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的风险；

6、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0�年 3 月 23 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的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
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0年 3月 20日）登记在册的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 10 名股东持
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3,089,709 31.61

2 亚东复星瑞哲安泰发展有限公司 137,299,771 9.37

3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450,000 2.69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025,787 2.60

5 深圳市荣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970,889 1.64

6 深圳市福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2,771,034 1.55

7 黄华 14,934,141 1.02

8 深圳市荣超前海发展有限公司 8,940,400 0.61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23,459 0.52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5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706,020 0.46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 10 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40,206,414 34.58
2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450,000 3.10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025,787 2.99
4 深圳市荣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970,889 1.88
5 深圳市福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2,771,034 1.79
6 深圳市荣超前海发展有限公司 8,940,400 0.70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23,459 0.60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500 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706,020 0.53

9 杨家琪 6,390,000 0.50
10 陈平 5,212,638 0.41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0-01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目前持有公司

463,089,7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61%）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劲嘉创投 是 21,000,000 4.53% 1.43% 否 否 2020年 3月 23
日

办理解除质押
之日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融资

劲嘉创投 是 13,000,000 2.81% 0.89% 否 否
2020年 3月 23

日
办理解除质押

之日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融资

合计 - 34,000,000 7.34% 2.32%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公司实际控制人乔鲁予先生持有 71.44%的股权）所持质押股

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劲嘉创投 463,089,709 31.61% 364,530,449 398,530,449 86.06% 27.21% 22,883,295 0 0 0

世纪运通 39,450,000 2.69% 38,000,000 38,000,000 96.32% 2.59% 0 0 0 0

合计 502,539,709 34.31% 402,530,449 436,530,449 86.86% 29.80% 22,883,295 0 0 0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6 楼 1601
法定代表人：乔鲁予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82408E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 ;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 ;投资咨询业务 ;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法律和行政

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09月 30日

资产总计 1,321,483.80 1,367,329.21

负债总计 648,534.52 669,177.5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939.36 170,220.43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414,790.86 319,938.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22.33 7,97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045.12 82,278.33

偿债能力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09月 30日

流动比率（倍） 1.58 1.52

速动比率（倍） 1.10 1.09

资产负债率 49.08% 48.94%

劲嘉创投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2）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499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德华
合伙份额：28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525287727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09月 30日
资产总计 12,411.95 14,099.15
负债总计 9,097.00 10,700.53
净资产 3,314.95 3,398.61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642.66 1,02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 -257.44

偿债能力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09月 30日
流动比率（倍） 1.08 1.42
速动比率（倍） 1.08 1.42
资产负债率 73.29% 75.9%

世纪运通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6）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7）以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股）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元）

未来半年内 67,000,000 13.33% 4.57% 500,000,000
未来一年内 436,530,449 86.86% 29.80% 3,302,488,600

（8）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
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0-020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四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24 日，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飞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驰汽
车”） 完成与广东耀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50 万元整的融资租
赁业务的协议签署， 根据持股比例公司为该项融资租赁业务主合同约定债务的
51.20%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即担保限额为人民币 1,049.6 万元。 飞驰汽车其他股东
均按照其持股比例， 为飞驰汽车的该项债务等比例向广东耀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佛山市飞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02 月 27 日；
住所：佛山市禅城区石湾新岗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江勇；

注册资本：23075.86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销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仅

限车用 LNG 气瓶安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20%；广东鸿运高新技术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38.80%；广东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元：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资产合计 868,405,712.40 1,355,967,639.75

负债合计 689,233,426.64 1,154,228,914.78

其中：长期借款 146,500,000.00 145,500,000.00

流动负债 542,733,426.64 1,008,728,914.7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名称 2018年 2019年 1月 -9月
净资产 179,172,285.76 201,738,724.97
营业收入 430,057,476.10 361,201,609.03
利润总额 33,671,006.39 23,905,465.81
净利润 32,474,568.50 22,566,439.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飞驰汽车拟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广东耀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开展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50 万元整的融资租赁业务， 为确保业务的顺利开展，由
公司及相关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债务人在主合同约定债务的 51.20%向甲
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担保限额为人民币 1,049.6 万元；

（2）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债务人在主合同约定债务的 38.80%向
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担保限额为人民币 795.4 万元；

（3）广东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债务人在主合同
约定债务的 10%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担保限额为人民币 205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飞驰汽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有助于缓解其资金压力，保证其

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鉴于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且被担保方飞驰汽车
的其他股东也将同时按其持有飞驰汽车的比例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担保事项公
平、对等。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主体财务结构健康，偿债能力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9,558.42 万元，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5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六、其他
1、八届四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担保协议。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 :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0-021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进展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控股股东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 准确 、完

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 公司控股股东美锦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发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6,773,9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5%（以下简称“本次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收到美锦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
知函》。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2020 年 3 月 5 日，美锦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19,842,613 股，减持计划数量过半，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2020 年 3 月 6 日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美锦集团通过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
持美锦能源 1,774,2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3%。

2020 年 3 月 24 日， 公司收到美锦集团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1、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美锦集团 集中竞价
交易

2020.2.5-
2020.3.5 8.02 19,842,613 0.484

2020.3.6-
2020.3.20 8.47 1,774,200 0.043

合计 21,616,813 0.527
注：（1） 自本次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日至告知函出具日， 美锦集团除通过上述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21,616,813 股股份外，还通过大宗交易方减持 57,656,070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406%）。

（2）2020 年 3 月 16 日美锦集团向公司出具《股份变动情况告知函》 之后，自

2020 年 3 月 17 日至告知函出具日， 美锦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200,000
股股份、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18,010,000 股股份，累计减持 18,210,0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0.44%。

2、控股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美锦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2,366,678,669 57.73 2,287,405,786 55.8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069,179,278 50.48 1,989,906,395 48.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7,499,391 7.26 297,499,391 7.26
二、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股份计划的情况说明
根据《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函》，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整体市

场的影响和冲击，为了维护市场稳定、提振投资者信心，经综合考虑，美锦集团决定

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其未完成减持的股份在原减持计划期间内将不再减持。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及提前终止不违反《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提前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后续的股份变动情况，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美锦集团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0-010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丛树芬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了 2020-008 号《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副总裁、总会计
师丛树芬女士计划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或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减持不超过 424,36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5%），减持时间为自减持计划披露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开始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窗口期不减持）。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丛树芬女士《关于减持景峰医药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的告知函》：截止 2020 年 3 月 24 日，丛树芬女士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丛树芬 集中竞价 2020年 3月 24日 3.54元 424,368 0.05%
合计 - - - 424,368 0.0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丛树芬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97,470 0.19% 1,273,102 0.1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丛树芬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相关股东

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丛树芬女士本次减持的实施情况符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

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的股份数量。 丛树芬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丛树芬女士本次减持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丛树芬女士《关于减持景峰医药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191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7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